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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5月 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出版中心（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丽景路 95号）3222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01,826,1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552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吴信根董事长因另有事务未能现场出席会议，根据《公司

章程》相关规定，由凌卫副董事长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3人，出席 9人，授权委托 4人。 其中公司董事吴信根、张其洪、夏玉峰、独立董

事彭中天因另有事务未能出席，已分别授权委托董事凌卫、蒋定平、汪维国、独立董事廖县生代为出席
并签署本次会议相关文件。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2人，授权委托 3人。 其中监事廖晓勇、张晓俊、陈璘因另有事务，已
分别授权委托监事周天明、王慧明代为出席并签署本次会议相关文件。

3、 现场列席会议人员：游道勤、周照云、毛剑波、熊秋辉。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0,413,491 98.7344 6,700 0.0007 11,405,929 1.2649

2、 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0,413,491 98.7344 6,700 0.0007 11,405,929 1.2649

3、 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2022 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0,413,491 98.7344 6,700 0.0007 11,405,929 1.2649

4、 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0,413,491 98.7344 6,700 0.0007 11,405,929 1.2649

5、 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3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0,413,491 98.7344 6,700 0.0007 11,405,929 1.2649

6、 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1,825,720 99.9999 400 0.0001 0 0.0000

7、 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与 2023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
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278,388 99.9954 6,700 0.0046 0 0.0000

本议案，公司控股股东江西省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8、 议案名称：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1,819,420 99.9992 6,700 0.0008 0 0.0000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中文传媒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修订稿）。

9、 议案名称：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2,260,625 91.1772 73,025,095 8.0974 6,540,400 0.7254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中文传媒董事会议事规
则》（修订稿）。

10、 议案名称：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1,819,420 99.9992 6,700 0.0008 0 0.0000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中文传媒监事会议事规
则》（修订稿）。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755,541,0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146,284,688 99.9997 400 0.0003 0 0.0000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92,848,667 99.9995 400 0.0005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53,436,02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审议《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146,284,688 99.9997 400 0.0003 0 0.0000

7

审议《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性
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与 2023 年度日
常性关联交易预
计情况的议案》

146,278,388 99.9954 6,700 0.0046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议案均获得通过。其中：议案 7，公司控股股东江西省出版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龙芳、邓鑫上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中文传媒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2 日
● 报备文件
1.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600496 编号：临 2023-035
转债简称：精工转债 转债代码：110086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55,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 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精工钢构”）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 2023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2023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55,000 万元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153 号）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20 亿元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共计 2,000 万张，200 万手，按面值发行。

本次可转换债券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00,000.00 万元，扣除承销保荐等发行费用，募集
资金净额为 198,692.62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存至募集资金专户，众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进行验资并出具了众审字（2022）第 3761 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储存制度，并已就专户存储管理与开户行、保荐机构及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公司实际

募集资金情况，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入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
资金

截至 2023 年 5 月 12
日已投入募集资金

1 六安技师学院综合型产教融合市级示范实训
基地（第二校区）项目 92,895.45 82,000.00 59,667.99

2 长江精工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 75,490.00 60,000.00 24,551.83

3 补充流动资金 58,000.00 58,000.00 56,692.62

合计 226,385.45 200,000.00 140,912.44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相关监管规定管理募集资金，不存在违反募集资金相关监管规定的情形。
截至董事会召开日，本次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57,889.45万元（含利息收入）。

三、公司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5月 1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22 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 2022 年

度第二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85,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 85,000万元募集资金已在期限内归还至公
司募集资金专户。

四、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同时缓解流动资金的需求压力，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 55,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本次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将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得通过直
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公司将视募
投项目实施进展情况，根据资金需求及时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归还，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2023 年 5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23 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2023 年度

第二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5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
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的相关规定。

六、专项意见说明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计划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
低公司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 55,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监事会意见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5,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批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本次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将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得通过直

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公司将视募
投项目实施进展情况，根据资金需求及时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归还，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3、保荐机构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精工钢构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认为：
精工钢构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

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
形，亦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精工钢构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已经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保荐机构对精工钢构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3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2023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3 日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600496 编号：临 2023-037
转债简称：精工转债 转债代码：110086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八届监事会 2023 年度
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2023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
议于 2023年 5月 1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 3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有效。 与会监事经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临时公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张小英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第八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 年 5 月 13 日
附：监事会主席简历
张小英女士：中国国籍，1977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长江精工钢结

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财务总监，南京卫岗乳业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 现任公司
监事、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总裁助理；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等职。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600496 编号：临 2023-034
转债简称：精工转债 转债代码：110086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 2023 年度
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3 年度第四次临时会
议于 2023年 5月 1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事 9 人。 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临时公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公司独立董事李国强先生、赵平先生、戴
文涛先生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

二、 审议通过《关于为所控制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临时公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公司独立董事李国强先生、赵平先生、戴
文涛先生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3 日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600496 编号：临 2023-036
转债简称：精工转债 转债代码：110086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控制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公司名称：美建建筑系统（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建建筑”）、精工工业建筑系统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工工业”）、精工国际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工国际”）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序号 被担保企业 本次担保金额（万元） 担保余额（万元，截至 2023.5.11）

1 美建建筑 12,000 29,497

2 精工工业 4,000 11,539

3 精工国际 4,000 0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无对外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所控制企业经营所需，公司拟为

其在银行融资提供最高额度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拟被担保企
业 债权人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期限 担保内容 备注

1 美建建筑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12,000 1年
流动资金贷款、
银行承兑汇票
等

最高额担保为续保；
包括但不限于保证
担保等

2 精工工业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虹桥支行

4,000 3年 工程保函等 新增担保；包括但不
限于保证担保等

3 精工国际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香港
分行

4,000
流动资金贷款 1 年、保
函类业务的单笔有效期
最长可至 3年

流动资金贷款、
工程保函等

新增担保；包括但不
限于保证担保等

上述担保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具体担保的办理，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实
施。

二、被担保公司的基本情况
美建建筑系统（中国）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嘉定区宝安公路 2676 号，法定代表人：车松岩，注

册资本：2512.4495 万美元，主要从事钢结构建筑产品、钢结构工程设备以及相关辅助产品的设计、制
造，销售自产产品；钢结构工程设计，以建筑工程施工专业承包的形式从事钢结构工程施工，提供上述
相关工程咨询等等。截至目前，本公司持有（含间接）其 99.5%的股权。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177,806.59万元人民币、净资产 76,346.97万元人民币（上述数据经审计）。

精工工业建筑系统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浙江省绍兴柯桥经济开发区柯西工业园鉴湖路，法定
代表人：洪国松，注册资本 10000万美元，主要从事建筑工程施工建筑工程设计施工专业作业 建筑劳
务分包 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销售等。 截至目前， 本公司持有（含间接） 其 99.63%的股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305,862.48万元人民币、净资产 93,857.14万元人民币（上述数据经审计）。

精工国际钢结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Room 608, 6th Floor, One Citygate, 20 Tat Tung Road,
Tung Chung, Lantau, NT；董事：王煦；主要从事贸易和投资控股，钢结构及建筑产品设计、研发、施工、
劳务输出；截止目前，本公司持有（含间接）其 99.84%股权。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76,671.61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 38,627.63万元人民币 (上述数据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有利于企业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 2023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同意公司应所控制企业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为其提供融资担

保。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所控制企业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经营发展需求，不存在
重大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及决策程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信息披露充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3 年 5 月 11 日，公司的实际对外融资担保金额累计为 240,793 万元人民币，其中为关联

公司担保共计 19,500万元人民币（关联担保已经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加上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实际新增担保 17,500 万元人民币（本次董事会共审议担保 20,000 万元，其中实际
已有续保 2,500万元），公司对外融资担保金额合计 258,293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32.37%。 无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3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3 日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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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5月 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益园文化创意产业基地 A 区 1 号楼 5 层公司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2

普通股股东人数 8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14,008,60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14,008,60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415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415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王宇翔先生主持，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6人，董事刘澎、王咏梅、唐文忠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监事苗文杰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张路平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4,008,608 10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3,935,864 99.9362 72,744 0.0638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3,935,864 99.9362 72,744 0.0638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3,935,864 99.9362 72,744 0.0638 0 0.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3,935,864 99.9362 72,744 0.0638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预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3,935,864 99.9362 72,744 0.0638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3,935,864 99.9362 72,744 0.0638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3,935,864 99.9362 72,744 0.0638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673,9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4,008,608 10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3,935,864 99.9362 72,744 0.0638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00《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关于选举刘强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11,962,603 98.2054 是

12.02
关于选举孟丽荣女士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111,962,603 98.2054 是

12.03
关于选举赵明宝先生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111,962,603 98.2054 是

（三）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55,334,6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29,856,5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28,744,644 99.7476 72,744 0.2524 0 0.0000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609,2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28,135,380 99.7421 72,744 0.2579 0 0.0000

（四）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
预计为全资子公司提
供授信担保的议案》

58,601,208 99.8760 72,744 0.1240 0 0.0000

8
《关于＜2022 年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预案＞的议
案》

58,601,208 99.8760 72,744 0.1240 0 0.0000

9 《关于公司董事长薪
酬的议案》 58,673,9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58,601,208 99.8760 72,744 0.1240 0 0.0000

12.01
关于选举刘强先生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56,627,947 96.5129 0 0.0000 0 0.0000

12.02
关于选举孟丽荣女士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56,627,947 96.5129 0 0.0000 0 0.0000

12.03
关于选举赵明宝先生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56,627,947 96.5129 0 0.0000 0 0.0000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 1、2、3、4、5、6、7、8、9、11、12 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 6、8、9、11、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议案 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2/3以上通过；
4、本次会议议案 9 的关联股东王宇翔、张燕及北京航星盈创科技中心（有限合伙）对该议案进行

了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合计为 55,334,656股。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律师：文新祥、刘丽荣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00810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9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河南辖区上市公司 2023 年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周四）16:

00-17:20 参加在全景网举办的“真诚沟通 传递价值”河南辖区上市公司 2023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
日活动，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
本次互动交流。

出席本次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路伟先生和证券事务代表石
增辉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公司欢迎投资者在 2023 年 5 月 18 日（周四）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预先发送至公
司董事会秘书路伟先生邮箱 shenmagufen600810@126.com，公司将在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上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对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2 日

证券代码：600810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8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披露了《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

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公司因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担任公司 2022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公
司与原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以及相关募集资金存
储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中信证券承接中原证券对公司前次重大
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中尚未使用完毕部分的持续督导工作。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中信证券与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
司、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尼龙化工”）、中信证券与中信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

行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019号）核准：
（1） 公司向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发行

262,411,757 股股份，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6.36 元，同时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4,172,347 张，每张面
值 100元，购买其持有的尼龙化工 37.72%的股权。上述发行股份与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情况业经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 ZB11652 号验资报告、信会师
报字[2020]第 ZB11653号验证报告；

（2）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82,079,343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7.31 元，
募集资金人民币 599,999,997.33 元，扣除承销费用 11,320,754.67 元后募集资金总额为 588,679,242.66
元，扣除其他发行费用 1,379,320.13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587,299,922.53 元；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 4,000,000 张， 每张面值 100.00 元，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400,000,000.00 元， 扣除承销费用
7,547,169.81元后募集资金总额为 392,452,830.19元。 上述募集资金总额合计为 981,132,072.85元，扣
除其他发行费用 1,379,320.13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979,752,752.72元， 已于 2021年 2月 10日存入公
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其他发行费用 1,379,320.13元未从募集资金专户列支）。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此次发行的实际募集资金情况以及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分别出具了信会
师报字[2021]第 ZB10080号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 ZB10071号验证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及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一）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公司、中信证券与中信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

议》”），公司、尼龙化工、中信证券与中信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四方监管协议》”）。

前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和存储情况
公司 2020 年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中尚未使用完毕部分的存储

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存储余额

神马股份 中信银行平顶山龙源支行注 8111101013701262510
215,261,564.95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尼龙化工 中信银行平顶山新华区支行注 8111101012801648556 -

注：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下属支行。
三、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甲方”，开户银行为“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丙方”，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前次《神马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披露项目的资金
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在募集资金专户内，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部
决议授权范围内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规定的现金管理投资产品形式存放。 甲方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息及
时通知丙方。 甲方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
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 前述产品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公告后，甲方才可在授权的期限和额度
内再次开展现金管理。 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
其他用途。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
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寒冰、程宣启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 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7、甲方 1次或 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 2 个工作日内及
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8、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的支付申请（或支付凭证）的要素是否齐
全，支付申请上的资金用途与前次发行信息披露文件披露的用途是否一致。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事先通知甲方知
悉，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 16 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
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
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被注销募集资金专户中的全部资金，
乙方应无条件配合，将专户中的全部资金，按照甲方要求转入其他银行指定账户。

11、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12、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
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二）《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甲方一”，公司控股子公司尼龙化工为“甲方二”，开户银行为“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为“丙方”，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各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一、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上述专户仅用于甲方一前

次《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等信息披露文件披露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在募集资金专户内，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二可在内
部决议授权范围内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规定的现金管理投资产品形式存放。 甲方二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
息及时通知丙方。 甲方二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
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 前述产品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公告后，甲方二才可在授权的期
限和额度内再次开展现金管理。 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
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
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寒冰、程宣启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二专户的资
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 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7、甲方二 1次或 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甲方二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 2 个工作日
内及时以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8、乙方按照甲方二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二的支付申请（或支付凭证）的要素是
否齐全，支付申请上的资金用途与前次发行信息披露文件披露的用途是否一致。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事先通知甲方知
悉，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 16 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
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
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被注销募集资金专户中的全部资金，
乙方应无条件配合，将专户中的全部资金，按照甲方要求转入其他银行指定账户。

11、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12、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
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四、报备文件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2 日

证券代码：600810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7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019 号）
批准， 公司向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发行
26,241.18万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4,172,347张，每张面值 100元，购买其持有的河南神马尼龙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尼龙化工”）37.72%的股权；同时发行 8,207.93 万股股份及 4,000,000 张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聘任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担任此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法定持续督导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鉴于上述交易涉及的
募集配套资金未在法定持续督导期内使用完毕， 中原证券对公司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履行持续
督导职责。

公司已经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签署了关
于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协议， 聘请中信证券担任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
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由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因此， 中原证券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中信证券承接， 中原证券不再履行相应的持续督导责
任。 中信证券已委派保荐代表人王寒冰先生、程宣启先生（简历附后）共同负责公司的保荐及持续督导
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中原证券及其项目团队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持续督导期间所做出的工作表示衷
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2 日
附件：保荐代表人简历
王寒冰 先生，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河南分部行政负责人，保荐代表人，参与及主导

的项目包括：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2132.SZ，深交所主板）IPO 项目、非公开发行项目，海南瑞
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002596.SZ，深交所主板）IPO 项目、重大资产重组，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
份有限公司（603898.SH，上交所主板）IPO项目，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002421.SZ，深交所主板）
非公开发行项目、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02614.SZ，深交所主
板）IPO项目，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3043.SH，上交所主板）IPO 项目，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600569.SH，上交所主板）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000885.SZ，深交所主板）配股项
目，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002079.SZ，深交所主板）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等。

程宣启 先生，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能源化工与新材料行业组副总裁，保荐代表人、
注册会计师，曾负责或参与三人行传媒 IPO、矩子科技 IPO、网达软件 IPO、龙马环卫非公开发行、安居
宝非公开发行、中国石化收购项目等。

证券代码：600032 证券简称：浙江新能 公告编号：2023-033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调整每股分配比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分红人民币 0.08元（含税）调整为人民币 0.06920元（含税）。
● 本次调整原因：由于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份对应的新增股份已办理完成登记手续，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 公司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相
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发现金红利 0.8元（含税）。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2,080,000,00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
发现金红利 166,400,000.00元（含税）。如在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披露之日起至
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非公开发行股票、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

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
每股分配比例（调整可能导致实际派发现金红利的总额因四舍五入与上述总额略有出入）。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28日披露的《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9）。

近日， 公司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向 14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 324,675,324 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对应的新增股份已办理完成登记手续，公司总股本由 2,080,000,000
股变更为 2,404,675,324股。 依据上述总股本变动情况，公司按照现金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每股分配比例，确定调整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6920元（含税），即：

调整后每股现金红利=原定利润分配总额÷实施 2022 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
本=166,400,000.00÷2,404,675,324=0.06920元（含税）（保留小数点后五位）

实际利润分配总额=调整后每股现金红利×实施 2022 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
本=0.06920×2,404,675,324=166,403,532.42080元（保留小数点后五位）

综上所述，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调整为：每股派发现金分红人民币 0.06920 元（含税），利
润分配总额为人民币 166,403,532.42080元（本次利润分配总额差异系每股现金红利的尾数四舍五入
调整所致），占公司 2022 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 21.47%，具体以权益分
派实施结果为准。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3 日


